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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团发[2016]20 号 

 

关于评选东北大学 2015-2016 学年“优秀团员（标兵）”

和“优秀团干部（标兵）”的通知 

各分团委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巩固我校团中央学校共青团创新试点工作成果，推动

我校共青团工作科学发展，充分调动广大团员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努力

奋斗。校团委决定在基层团组织进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表彰先进，树立

典型，同时号召广大团员青年学习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，创先争优，奋

发成才。 

各分团委要结合团支部的民主评议结果，按照《东北大学“优秀团

员（标兵）”和“优秀团干部（标兵）”评选细则》的要求，认真开展

此项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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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.东北大学“优秀团员（标兵）”和“优秀团干部（标兵）”评选

细则 

2.东北大学2015-2016学年团内奖励名额分布表 

3.团内奖励系列审批表 

4.东北大学2015-2016学年团内奖励汇总表 

5.关于《团内奖励审批表》的填表说明 

 

 

 

共青团东北大学委员会 

二Ｏ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评选  团员  团干部  通知 

共青团东北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16 年 10 月 1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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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 

东北大学“优秀团员（标兵）”和“优秀团干部（标兵）”评选细则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对团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，表彰先

进、树立典型，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和鼓舞广大团员、团干部和团组织，加

强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，发挥团员青年在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进程

中的主力军作用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适用于东北大学在籍共青团员。 

第三条  评选、奖励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 

 

第二章  “优秀团员及其标兵”评选 

第四条  评选的基本条件 

1.东北大学在籍共青团员（本科生一年级、研究生一年级不参评）。 

2.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和科学

发展观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时刻以团员的标准

严格要求自己，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明辨是非的能力。 

3.积极宣传，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。 

4.积极投身共青团事业，参与共青团的各项工作，响应团的号召，表

现突出。 

5.严格遵守团的章程，认真履行团员义务，积极参与团组织的各项活

动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成绩突出。 

6.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，并能积极帮助在学习上、思想上、生活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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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困难的学生。 

第五条  评选的具体条件 

1.优秀团员 

（1）学年内德育测评成绩为优秀。 

（2）团支部内民主评议为“优”。 

（3）遵守校规校纪，学年内未受到校、院警告以上(含警告)处分或校、

院通报批评。 

（4）学习刻苦，学年内获校优秀学生奖学金。 

（5）硕士、博士可根据具体情况择优推荐。 

2.优秀团员标兵 

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、（5）与“优秀团员”条件相同； 

（4）学习刻苦，学年内获校优秀学生一、二等奖学金。 

第六条  评选程序 

1.团员青年做好个人总结，参加团支部的民主评议会。 

2.民主评议为“优”的团员均可报名参选。 

3.各学院团委按照评选比例，考核评定参选团员的综合情况，公平、

公正地确定学院初审“优秀团员”及“优秀团员标兵”名单，经公示（不

少于 3天）报校团委审核。 

4.校团委审核后，公布“优秀团员”及“优秀团员标兵”名单。 

 

第三章  “优秀团干部及其标兵”评选 

第七条  评选的基本条件 

1.东北大学在籍共青团员（本科生一年级、研究生一年级不参评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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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和科学

发展观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时刻以团员的标准

严格要求自己，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明辨是非的能力。 

3.积极宣传、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。 

4.品德高尚，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，能严格要求自己，以身作则，

富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，在政治、学习、工作、作风、品德、生活等各

方面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并能积极帮助在学习上、思想上、生活上有困

难的学生。 

5.工作勤奋，有较强的工作责任感，勤于思考，勇于创新，积极组织

开展团的活动，投身共青团的工作，能引领、动员团支部成员响应团的号

召，努力完成团委布置的工作任务。 

6.作风扎实，能密切联系团员青年，带领团员开展民主评议活动，广

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积极开展调查研究，切实维护团员青年的合法权

益，及时反映团员青年的合理要求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。 

第八条  评选的具体条件 

1.“优秀团干部” 

（1）学年内德育测评成绩为优秀。 

（2）团支部内民主评议为“优”。 

（3）遵守校规校纪，学年内未受到校、院警告以上(含警告)处分或校、

院通报批评。 

（4）担任团支委及以上共青团干部满一年。 

（5）学习刻苦，学年内无不及格科目。 

（6）硕士、博士可根据具体情况择优推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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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“优秀团干部标兵” 

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、（4）、（6）与“优秀团干部”条件相同。 

（5）学习刻苦，学年内获校优秀学生奖学金。 

第九条  评选程序 

1.团干部做好个人总结，参加团支部的民主评议会。 

2.民主评议为“优”的团干部均可报名参选。 

3.各学院团委按照评选比例，考核评定参选团员的综合情况，公平、

公正地确定学院初审“优秀团干部”及“优秀团干部标兵”名单，经公示

（不少于 3天）报校团委审核。 

4.校团委审核后，公布“优秀团干部”及“优秀团干部标兵”名单。 

 

第四章  奖励评定时间 

第十条  奖励评定时间 

1.团支部民主评议时间：10月 17 日—11 月 18 日 

2.分团委评选上报时间：11月 19 日—11 月 21 日 

3.校团委审核评定时间：11月 22 日—11 月 28 日 

4.校团委公示时间：11月 29 日—12 月 1日 

5.总结表彰时间：12月 2日—12 月 6日 

 

 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一条  本细则由东北大学团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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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 2015-2016 学年团内奖励名额分布表 

学  院 类  别 优秀团员 
优秀团员 

标兵 
优秀团干部 

优秀团干部 

标兵 

文法学院 
本科生 23 6 15 4 

研究生 2 0 2 0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
本科生 7 2 5 1 

研究生 2 0 2 0 

外国语学院 
本科生 28 7 18 5 

研究生 2 0 2 0 

艺术学院 
本科生 18 4 11 3 

研究生 1 0 1 0 

工商管理学院 
本科生 54 14 37 9 

研究生 8 1 8 1 

理学院 
本科生 50 12 34 8 

研究生 10 1 10 1 

资源与土木工程 

学院 

本科生 56 14 37 9 

研究生 13 1 13 1 

冶金学院 
本科生 65 16 43 11 

研究生 15 2 15 2 

材料科学与工程 

学院 

本科生 57 14 38 9 

研究生 16 2 16 2 

机械工程与自动化 

学院 

本科生 83 21 55 14 

研究生 14 2 14 2 

信息科学与工程 

学院 

本科生 64 16 43 11 

研究生 20 2 20 2 

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

学院 

本科生 65 16 43 11 

研究生 15 2 15 2 

软件学院 
本科生 67 17 45 11 

研究生 3 0 3 0 

中荷生物医学与 

信息工程学院 

本科生 18 5 12 3 

研究生 3 0 3 0 

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
本科生 11 3 7 2 

研究生 2 0 2 0 

江河建筑学院 
本科生 18 5 12 3 

研究生 1 0 1 0 

国防教育学院 本科生 11 3 8 2 

体育部 
本科生 3 1 2 1 

研究生 1 0 1 0 

附件2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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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优秀团员审批表  
 

姓  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政治面貌  民  族  学    号  

学    院  担任职务  

主要事迹 

 

本 学 年 

考试科目 

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

              

成    绩               

奖学金情况   

曾获荣誉 
 

 

 

 

学院团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学院党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校团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。 

附件3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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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优秀团员标兵审批表  
 

姓  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政治面貌  民  族  学    号  

学    院  担任职务  

主要事迹 

 

本 学 年 

考试科目 

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

              

成    绩               

奖学金情况   

曾获荣誉 
 

 

 

 

学院团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党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校团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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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优秀团干部审批表  
 

姓  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政治面貌  民  族  学    号  

学    院  担任职务  

主要事迹 

 

本 学 年 

考试科目 

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

              

成    绩               

奖学金情况   

曾获荣誉 
 

 

 

 

学院团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党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校团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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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优秀团干部标兵审批表  
 

姓  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政治面貌  民  族  学    号  

学    院  担任职务  

主要事迹 

 

本 学 年 

考试科目 

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

              

成    绩               

奖学金情况   

曾获荣誉 
 

 

 

 

学院团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党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校团委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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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： 

东北大学2015—2016学年团内奖励汇总表 
学院： 

序号 奖励名称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学号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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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： 

 

关于团内奖励表格填写及上交材料的说明 

 

1.评优相关电子材料请从先锋网“通知公告”中下载。 

2.《审批表》表格格式请不要改动，并在填写完成后用 A4纸打印两份，

并盖章。 

3.《审批表》中的填写内容，均用五号仿宋填写。 

4.《审批表》相关内容说明： 

（1）出生年月：例如，1988 年 4月。 

（2）政治面貌：中共党员、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。 

（3）担任职务：在各级团组织及其指导的学生会内所担任的职务，职务

需写标准全称。例如：东北大学学生会主席。 

（4）单位：写全称，例如：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。 

（5）主要事迹：填写内容用第三人称，涉及思想品德、学业成绩、社会

工作等方面表现，字数为 300—500 字。 

5.分团委上交材料：《审批表》纸质材料一式两份；《东北大学 2015-2016

学年团内奖励汇总表》纸质材料一式一份，电子材料一式一份。电子材料请

发到指定邮箱：neutwzxb@126.com，纸质材料加盖公章后报至校团委组宣部

（学生活动中心 211 室）。 


